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

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

〔2005〕52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

21 号）等文件精神及“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体要求，促

进大数据信息共享融合，创新驱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国家发展

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计生委、国资委、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旅游局、法制办、国家网信办、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公务员局、外汇局、共青团中央、全

国工商联、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就针对违法失信的被执行人实

施联合惩戒措施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联合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包括自

然人和单位）。



二、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失信行为

联合惩戒系统。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该系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其他

部门和单位提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更新动态。其

他部门和单位从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获取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或协助执行本备忘录规定的惩戒措施并按季度将执行情况

通过该系统反馈给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惩戒措施、共享内容及实施单位

（一）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审批，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参考；限制发行企业债券及公司债券；限制

收购上市公司

将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作为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期货公司审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依据或参考；限

制失信被执行人发行公司债券；对失信情形严重的被执行人，限

制其收购上市公司，由证监会实施；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发行企业

债券，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

（二）从严审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

对失信被执行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从严审核，由人民银

行实施。

（三）限制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限制任职融资性担保公司

或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任职融资性担保公司或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由银监会、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保监会、工信部、财政部、

商务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等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资格核准职能

的部门实施。

（四）协助查询政府采购项目信息；依法限制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

协助查询政府采购项目信息；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作为供

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由财政部实施。

（五）限制设立保险公司；限制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有现金

价值的保险产品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设立保险公司；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自然

人）及失信被执行人（企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

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由保监会实施。

（六）供设立商业银行或分行、代表处以及参股、收购商业

银行审批时审慎性参考

将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作为设立商业银行或分行、代表处

以及参股、收购商业银行的审批时审慎性参考，由银监会实施。

（七）中止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终止股权

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协助中止其股

权激励计划或终止其股权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由国资委、财政部

实施。

（八）供外汇额度核准与管理时审慎性参考



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审批和管

理中，将失信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由外汇管理局实施。

（九）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

引导各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时查询拟授信对象及其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被执

行人，对拟授信对象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从严审核，由人民银行、

银监会实施。

（十）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

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

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

等相关部门实施。

（十一）享受优惠性政策认定参考

在实施投资、税收、进出口等优惠性政策时，查询相关机构

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为失信被执行人，对其享受该政策时审慎性参考，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实施。

（十二）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将失信被执行人和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

大日常监管力度，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并可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由各市场监管、行业主管部门实

施。

（十三）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限制其担任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监

事及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公司董事、监事及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已担任相关职务的，提出其不再担任相关职务的意见。由

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实施。

（十四）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由中央编办实施。

（十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社会公布

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实施。

（十六）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由国家网信办实施。

（十七）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协助限制招录（聘）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由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务员局等有关部门实

施。

（十八）禁止参评文明单位、道德模范

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领导成员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不得参加文明单位评选，已经取得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的

予以撤销。各类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得参加道德模范评选，已获得

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实施。



（十九）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消费行为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乘坐飞机、列车

软卧、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

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由交通运输部、铁

路总公司等实施。

（二十）限制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

尔夫球场消费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住宿四星级以上

宾馆、酒店及其他高等级、高消费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消费，由国家旅游局、商务部、公安部、文化部实施。

（二十一）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购买房产、土地

等不动产；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家资产

等国有产权交易。由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资委等相

关部门实施。

（二十二）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

协助提供四星级及以上星级评定宾馆及其他高等级、高消费

宾馆、酒店信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参



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限制其享受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相关的

其他服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获得旅游等级评定的度假区等旅

游企业消费。由商务部、旅游局实施。

（二十三）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子女就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由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实施。

（二十四）查询身份、护照、车辆财产信息；协助查找失信

被执行人；限制出境；协助查封、扣押车辆

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信息及车辆财产信

息；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

协助查封、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由公安部实施。

（二十五）限制使用国有林地；限制申报重点林业建设项目；

限制国有草原占地审批；限制申报重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使用国有林地项目；限制其申报重点林业

建设项目；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报国有草原占地项目；限制其申

报重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农

业部实施。

（二十六）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海关认证资格情况；限制成为

海关认证企业；对进出口货物实施严密监管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海关认证资格情况；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成为海关认证企业；在失信被执行人办理通关业务时，实施严

密监管，加强单证审核和布控查验。由海关总署实施。



（二十七）查询安全生产许可审批等信息；限制从事药品、

食品等行业；限制担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安全生产许可审批登记信息、药品医

疗器械登记信息、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等级信息；将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作为从事药品、食品安全行业从严审批的参考；协助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矿山生产、安全评价等行业；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担任相

关职务的，按规定程序要求变更。由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安全监

管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实施。

（二十八）查询渔业船舶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渔业船舶登记信息，由农业部实施。

（二十九）查询客运、货运车辆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客运、货运车辆等登记信息，由交通

运输部实施。

（三十）查询律师登记信息；限制参与评先、评优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律师身份信息、律师事务所登记信

息；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在一定期限内限制

其参与评先、评优。由司法部实施。

（三十一）查询婚姻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婚姻登记信息，由民政部、外交部、

卫生计生委实施。



（三十二）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协助对失信被执行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侦查、起

诉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实施。

四、共享信息的持续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系统上实时更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其他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职

责，下发给下级单位，指导监督下级单位按照本备忘录及有关规

定实施惩戒或解除惩戒。

协作过程中各方应建立完备系统日志，完整记录用户的访

问、操作及客户端信息，确保系统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建立必要

的技术隔离措施，保护敏感核心信息的数据安全，杜绝超权限操

作。

五、其他事宜

各部门和单位应密切协作，积极落实本备忘录，制定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的使用、管理、监督的相关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确

保 2016 年 2 月底前实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

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由各部门另行协商解

决。


